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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566][bookmark: _Toc11504]
湖北省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碳普惠方法学
[bookmark: _Toc210986285]1 引言
[bookmark: _Hlk178083660]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项目是航运领域低碳转型的有效手段，通过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可减少航运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作用。本方法学属于交通运输领域方法学。符合条件的船舶航运项目可按照本文件要求，核算和核查湖北省碳普惠项目的减排量。
[bookmark: _Toc1][bookmark: _Toc3482][bookmark: _Toc1071][bookmark: _Toc210986286][bookmark: _Toc27599][bookmark: _Toc13219][bookmark: _Toc16133][bookmark: _Toc2526]2 适用条件
a） [bookmark: _Hlk184048241]适用于在湖北省行政区内的内河航道，依法从事水路运输的营运船舶（客船及货船）。
b） 适用于所有权登记的船籍港位于湖北省行政区内的内河船舶（包括江海直达货船）。
c） 适用于新制造以及完成替代燃料改造的船舶。
d） 适用于使用清洁能源的船舶，即使用电力、液化天然气（LNG）、生物柴油、醇、氢、氨等的船舶，包括使用双燃料（清洁能源和柴油）作为动力的船舶。
e） 适用于2012年11月8日之后在船籍港登记管辖的新制造船舶，及在2012年11月8日之后完成改造并登记的替代燃料改造船舶。
f） [bookmark: _Hlk184051828]项目应避免环境权益的重复主张，即避免从其它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方法学和其它温室气体减排交易机制获得减排量签发，同时避免从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中获取收益[footnoteRef:0]。 [0:  本方法学的项目情景已包含分布式光伏发电量的减排效益，因此船舶分布式光伏发电量应避免环境权益的重复主张。] 

g） 减排量可由船舶所有人自行申请，也可委托第三方机构作为项目申报方进行申请。若为委托申请，则船舶所有人与第三方机构应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减排量权属、权利与义务关系，并对项目情况、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进行公示。
[bookmark: _Toc11138][bookmark: _Toc7911][bookmark: _Toc14607][bookmark: _Toc18618][bookmark: _Toc210986287][bookmark: _Toc21612][bookmark: _Toc170][bookmark: _Toc32037]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097
	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

	GB/T 17872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

	GB/T 20068
	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技术要求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41999
	港口岸电设施术语

	GB/T 42326
	内河航道代码

	GB/T 51305
	码头船舶岸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

	GB/T 7187.2 
	运输船舶燃油消耗量 第2部分：内河船舶计算方法

	JTS 155
	码头岸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JT/T 1340
	船舶能耗数据收集与报告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9811][bookmark: _Toc18389][bookmark: _Toc18369][bookmark: _Toc20869][bookmark: _Toc210986288][bookmark: _Toc9423][bookmark: _Toc11596][bookmark: _Toc17154]4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78064027][bookmark: _Toc21176][bookmark: _Toc181623752][bookmark: _Toc181885335][bookmark: _Toc5891][bookmark: _Toc5147][bookmark: _Toc21441][bookmark: _Toc164769537][bookmark: _Toc17299]4.1
清洁能源 clean energy
系指在消耗后可得到恢复补充、不产生或极少产生污染物排放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氢燃料等；或非再生的、在生产及使用过程中污染排放少的能源，如液化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电能（锂电池、能量型超级电容器）、氨燃料、甲醇、乙醇等。本方法学不考虑以上表述中的太阳能、风能、液化石油气（LPG）。
[来源：CCS《内河绿色船舶规范》2023，1.1.2.1，（2）]
[bookmark: _Toc21980][bookmark: _Toc178064028][bookmark: _Toc13262][bookmark: _Toc181885336][bookmark: _Toc181623753]4.2
内河航道 inland waterway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水库、渠道等内陆水域中可供船舶通航的水域。
[来源：GB/T 42326-2023，3.1，有修改]
4.3
航行距离 distance
船舶以运输或相关作业为目的，依靠自有动力相对于陆地的实际航行距离。
[来源：JT/T 1340-2020，4.1，表1]
[bookmark: _Toc25720][bookmark: _Toc164769539][bookmark: _Toc4327][bookmark: _Toc22184][bookmark: _Toc31729][bookmark: _Toc3990][bookmark: _Toc178064030][bookmark: _Toc181885337][bookmark: _Toc30660][bookmark: _Toc181623754]4.4
江海直达货船 river/coastal cargo ship
依据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检验发证的货船。
注：包括散货船、集装箱船、商品汽车滚装船。
[来源：GB/T 17872-2023，3.3]
4.5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以下简称AIS)
在甚高频海上移动频段采用自组织时分多址接入方式自动广播和接收船舶动态、静态等信息，以便实现识别、监视和通信的系统。
[来源：GB/T 20068-2017，3.3.2，有修改]。
4.6
航行距离 distance
船舶以运输或相关作业为目的，依靠自有动力相对于陆地的实际航行距离。
[来源：JT/T 1340-2020，4.1，表1]
4.7
客运周转量 passenger kilometers volume
[bookmark: _Hlk184048313]本方法学是指每船每航次的客货装载量(或折算装载量)与对应运输距离的乘积。
[来源：JT/T 1340-2020，4.1，表1，有修改]
4.8
装载率 loading rate
[bookmark: _Hlk184048398]船舶离开港口时货船的额定吨位或客船的额定客位的利用程度。本方法学中的装载率指单船单航次的发航装载率。对于货运船舶指每船每航次离开港口时装载货物的实际重量与额定吨位的百分比；对于客运船舶指每船每航次离开港口时实际客位与船舶额定客位的百分比。
[bookmark: _Toc15530][bookmark: _Toc13479][bookmark: _Toc16416][bookmark: _Toc12050][bookmark: _Toc4751][bookmark: _Toc210986289][bookmark: _Toc10797][bookmark: _Toc19861]5 项目边界、计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
[bookmark: _Toc181623758][bookmark: _Toc17113][bookmark: _Toc6212][bookmark: _Toc164769541][bookmark: _Toc28341][bookmark: _Toc5419][bookmark: _Toc15404][bookmark: _Toc178064035][bookmark: _Toc181885341][bookmark: _Toc16564][bookmark: _Toc6477][bookmark: _Toc16422][bookmark: _Toc23782][bookmark: _Toc6061]5.1 项目边界
[bookmark: _Toc164769542][bookmark: _Toc1176][bookmark: _Toc21555][bookmark: _Toc16474]核算边界包括湖北省行政区内的船舶，在经营时间内主机、辅机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应急发电机的排放，不包括在船舶靠港（泊）期间使用港口岸电设施供给船上照明、通风、通讯、泵组及其他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footnoteRef:1]。不包括行驶范围超出湖北省行政区的温室气体。 [1: 截至2019年底，2019年中国港口岸电使用率达到了65%，因此，港口岸电使用不具有额外性，不计入项目边界。] 

[image: 206f5ff4191577de29c38af81cc49a2]
[bookmark: _Toc178064036][bookmark: _Toc7577][bookmark: _Toc181885342][bookmark: _Toc181623759]5.2 项目计入期
[bookmark: _Toc178064037][bookmark: _Toc24673][bookmark: _Toc18624][bookmark: _Toc32550][bookmark: _Toc31080][bookmark: _Toc21862][bookmark: _Toc164769543][bookmark: _Hlk181445447]5.2.1 项目寿命期限的开始时间为船舶在船籍港登记的日期。项目寿命期限的结束时间应在船籍港注销登记的日期之前。
[bookmark: _Toc178064038]5.2.2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项目业主申请登记的项目减排量的产生时间开始，最长不超过10年。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命期限范围之内。
[bookmark: _Toc178064039][bookmark: _Hlk181445768]5.2.3 项目减排量从船籍港登记之日起，可追溯项目申请登记之日前5年的减排量，最早可追溯至2020年9月22日。
[bookmark: _Toc178064040][bookmark: _Toc887][bookmark: _Toc181623760][bookmark: _Toc181885343]5.3 温室气体排放源
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如表1。
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

	[bookmark: _Hlk181633247]基准线
情景
	[bookmark: _Hlk181445582]船舶使用柴油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按照保守性原则不计此项

	
	
	N2O
	否
	次要排放源，按照保守性原则不计此项

	[bookmark: _Hlk181633267][bookmark: _Hlk181633283]项目
情景
	船舶使用清洁能源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N2O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应急发电机
	CO2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N2O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bookmark: _Toc21070][bookmark: _Toc8905][bookmark: _Toc210986290][bookmark: _Toc21895]6 项目减排量核算方法
[bookmark: _Toc19013][bookmark: _Toc6125][bookmark: _Toc29041][bookmark: _Toc24786][bookmark: _Toc7111][bookmark: _Toc178064042][bookmark: _Toc19054][bookmark: _Toc23502][bookmark: _Toc18474][bookmark: _Toc24423][bookmark: _Toc181623762][bookmark: _Toc181885345][bookmark: _Toc18457][bookmark: _Toc164769545]6.1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文件规定的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项目基准线情景为：在营运时间内，使用清洁能源（电力、液化天然气、生物柴油、醇、氢、氨）的作为动力的航运行为由使用柴油作为动力的航运行为替代。
[bookmark: _Toc181885346][bookmark: _Toc2203][bookmark: _Toc26680][bookmark: _Toc178064043][bookmark: _Toc29930][bookmark: _Toc3611][bookmark: _Toc11385][bookmark: _Toc8926][bookmark: _Toc181623763][bookmark: _Toc164769546][bookmark: _Toc28822][bookmark: _Toc23872][bookmark: _Toc21416][bookmark: _Toc20362]6.2 额外性论证
[bookmark: _Hlk181446249][bookmark: _Hlk179360979][bookmark: _Hlk179360992]相较于使用传统燃料的船舶，清洁能源船舶在初始购置成本、成本回收期、内部收益率等方面不是最佳选择。同时，目前我国清洁能源船舶渗透率远低于5%，仍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存在融资、关键技术等方面的障碍。作为碳普惠项目有助于克服上述障碍，并且相较于基准线情景，具有额外的减排效果和积极的社会效益。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的项目，其额外性免予论证。
[bookmark: _Toc8920][bookmark: _Toc10104][bookmark: _Toc11654][bookmark: _Toc29558][bookmark: _Toc11469][bookmark: _Toc181885347][bookmark: _Toc181623764][bookmark: _Toc10972][bookmark: _Toc20799][bookmark: _Toc27642][bookmark: _Toc178064044][bookmark: _Toc6397][bookmark: _Toc22649][bookmark: _Toc164769547]6.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6.3.1动力法：适用于安装有AIS[footnoteRef:2]的船舶计算项目基准线排放量 [2:  根据《国内航行船舶船载电子海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管理规定》（海船舶〔2010〕156号），“航行于内河长江干线、珠江干线、京杭运河及黄浦江的100总吨及以上的所有船舶，以及100总吨以下的液货船和集装箱船，需要安装符合要求的A级或B级AIS设备。”目前我国主要内河流域（除封闭水域）船舶大部分配备有AIS。] 

	
	（1） [bookmark: _Ref31485] 


其中：
	
	——
	第年项目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
	第年项目基准线第艘船，主机的柴油消耗量，单位为吨（t）；

	
	——
	第年项目基准线第艘船，辅机的柴油消耗量，单位为吨（t）；

	
	——
	第i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t）。基准线情景下只考虑柴油。


主机的柴油消耗量按照公式（2）计算：
	
	（2） [bookmark: _Ref31462] 


其中：
	
	——
	第艘船第个主机的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
	基准线主机，第季节第个航段第个航向（上水或下水）船舶实际使用功率的修正系数，无量纲；

	
	——
	第年项目基准线第艘船在第季节第个航段第个航向（上水或下水）航行的时长，单位为小时（h）；

	
	——
	基准线船舶主机的油耗因子，吨每千瓦时（t/kWh）。


辅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按照公式（3）计算：
	
	（3） [bookmark: _Ref31426] 


其中：
	
	——
	辅机的实际使用功率修正系数，无量纲；

	
	——
	第艘船第个辅机的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
	基准线船舶辅机的油耗因子，吨每千瓦时（t/kWh）。


6.3.2周转量法：仅适用于湖北省行政区内封闭水域内不具有安装AIS条件的营运客船
第年，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4）计算：
	
	（4） [bookmark: _Ref25] 


式中：
	
	——
	第年项目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基准线情景下，第艘船第种化石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第年，基准线情景下，第艘船第种化石燃料消耗量按照公式（5）计算：
	
	（5） [bookmark: _Ref180056188] 


式中：
	
	——
	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客运周转量，单位为人公里（pkm）；

	
	——
	第年，基准线情景下单位周转量的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每人公里（t/pkm）；


[bookmark: _Toc19885][bookmark: _Toc23694][bookmark: _Toc9690][bookmark: _Toc17467][bookmark: _Toc15562]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客运周转量按照公式（6）计算：
	
	（6） [bookmark: _Ref178060946][bookmark: _Ref178060925] 


式中：
	[bookmark: _Hlk178080799]
	——
	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航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

	
	——
	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载客量，单位为人（p）；

	
	——
	第年船舶的平均装载率，无量纲，该参数仅在选用表15中的数据来源2）时参与计算。


[bookmark: _Toc178064045][bookmark: _Toc26383][bookmark: _Toc181885348][bookmark: _Toc181623765][bookmark: _Toc26617][bookmark: _Toc7889][bookmark: _Toc12023][bookmark: _Toc18416][bookmark: _Toc164769554]6.4 项目排放量计算
项目排放量按照公式（7）计算：
	
	（7） [bookmark: _Ref178114727] 


式中：
	
	——
	第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项目第艘船在湖北省行政区范围内使用第种燃料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
	第年项目第艘船舶在湖北省行政区范围内的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
	第年湖北省的电网输配电损失率，单位为百分百（%）；

	
	——
	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 MWh）；


[bookmark: _Toc181885349][bookmark: _Toc32720][bookmark: _Toc178064050][bookmark: _Toc181623766][bookmark: _Toc4253][bookmark: _Toc3110][bookmark: _Toc10620][bookmark: _Toc25284][bookmark: _Toc20203][bookmark: _Toc18907][bookmark: _Toc13591]第年第个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按照公式（8）计算：
	
	（8） [bookmark: _Ref31127] 


式中：
	
	——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6.5 项目泄漏计算
[bookmark: _Toc181885350][bookmark: _Toc26108]船舶应用清洁能源项目有可能导致上游部门在运输等环节中使用化石燃料等情形，与项目减排量相比，其泄漏较小，忽略不计。
6.6项目减排量核算
项目减排量按照公式（9）计算：
	
	（9） [bookmark: _Ref178114828] 


式中：
	
	——
	第年的项目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的项目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第年的项目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ookmark: _Toc210986291]7 监测方法
[bookmark: _Toc164769556][bookmark: _Toc14122][bookmark: _Toc31105][bookmark: _Toc181885352][bookmark: _Toc4489][bookmark: _Toc8900][bookmark: _Toc8714][bookmark: _Toc3181][bookmark: _Toc10648][bookmark: _Toc181623768][bookmark: _Toc15340][bookmark: _Toc178064052][bookmark: _Toc4322][bookmark: _Toc10553]7.1 项目设计阶段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项目设计阶段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2-表10。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1）、公式（4）、公式（7）

	数据描述
	第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数据来源
	详见表A.1

	数值
	详见表A.1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项目基准线排放量；第年的项目排放量

	备注
	对于生物柴油，由于组分差异较大，需要提供生物柴油组分证明。其中生物质成分按照0计，其他混合燃料成分参照表A.1提供的数值计算。


[bookmark: _Hlk180483975]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第季节第个航段第个航向（上水或下水）船舶实际使用功率的修正系数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依托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智能内河船舶创新专项”课题院士团队关于“典型代表船型主机平均营运转速”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测算

	数值
	详表A.2相关内容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主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基准线情景下，船舶主机单位功率的燃料消耗因子

	数据单位
	吨每千瓦（t/kW）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基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编制的《移动源（船舶）排放系数手册》附表6

	数值
	203*10-6 t/kW·h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下，第艘船主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基准线情景下，船舶辅机单位功率的燃料消耗因子

	数据单位
	吨每千瓦（t/kW）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基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编制的《移动源（船舶）)排放系数手册》附表7

	数值
	217*10-6 t/kW·h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下，第艘船辅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

	备注
	基准线情景下，第艘船辅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辅机的实际使用功率修正系数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按照船舶辅机实际使用情况，根据保守性原则选取

	数值
	0.5

	数据用途
	基准线情景下，第艘船辅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5）

	数据描述
	第年，基准线情景下单位周转量的燃料消耗量

	数据单位
	吨每人公里（t/pkm）

	数据来源
	湖北省水路运输能源消耗调研

	数值
	38.72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基准线情景下，第艘船第种化石燃料消耗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无量纲

	数据单位
	第年船舶的平均装载率

	数据来源
	根据水路运输调研数据和保守性原则取值

	数值
	[bookmark: _Hlk184049268]60%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客运周转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数据描述
	电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默认值

	数值
	0.5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数据描述
	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权重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默认值

	数值
	0.5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7.2 项目实施阶段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项目实施阶段所需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11-表20。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第艘船第个主机的额定功率

	数据单位
	千瓦（kW）

	数据来源
	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

	监测点要求
	——

	监测仪表要求
	——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核对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记录，并妥善留存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符合《船舶检验监督管理规定》频次与记录要求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项目减排量申请人应对船舶检验证书的真实性负责，并与主机铭牌核对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主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

	备注
	在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中确定主机功率并使用清洁能源作为推进装置类型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第艘船第个辅机的额定功率；电纯电力推进系统船舶无法获取船舶辅机额定功率时，按照表A.3计算取值

	数据单位
	千瓦（kW）

	数据来源
	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

	监测点要求
	——

	监测仪表要求
	——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核对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记录，并妥善留存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符合《船舶检验监督管理规定》频次与记录要求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项目减排量申请人应对船舶检验证书的真实性负责，并与主机铭牌核对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基准线排放量

	备注
	在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中确定发电设备（辅机）功率


[bookmark: _Hlk179365485]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2）、公式（3）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基准线第艘船在第季节第个航段第个航向（上水或下水）航行的时长

	数据单位
	小时（h）

	数据来源
	由AIS监测

	监测点要求
	——

	监测仪表要求
	船舶装载AIS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由AIS预处理船舶位置、时间信息后，将AIS数据进行汇总计算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电子设备航行时实时监测记录，且满足GB/T 20068《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技术要求》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AIS满足GB/T 20068《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技术要求》，按照中国船级社GD04《自动识别系统（AIS）检验指南》完成检验，并核对船舶检验证书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主机和副机的化石燃料消耗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航行距离，单位为公里（km）

	数据单位
	公里（km）

	数据来源
	应按如下优先级获取数据：
1） 电子设备
2） 文书记录

	监测点要求
	——

	监测仪表要求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或计程仪等测距设备应符合《船用产品检验指南》要求；文书由船舶日志记录，并由船长签字确认，并符合《船舶进出港报告管理办法》的要求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按照以下优先顺序获取监测数据：
1.电子设备：1）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回放航行轨迹或调取航行记录，核查某航次实际的航行距离；2）通过计程仪记录航行距离（船用计程仪一般分为相对计程仪和绝对计程仪两类，相对计程仪只能测量船舶相对于水的航行距离，绝对计程仪可以测量船舶对地的航行距离，本方法学需要收集的航行距离是对地航行距离）
2.文书记录：1）查阅船舶日志中记录的航行距离，累加计算得到船舶收集的航行距离；2）根据船舶航行计划或航行日志提供的转向点，通过海图作业计算航行距离；3）通过标准航海里程表查出每航次航行距离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电子设备航行时实时监测记录；文书至少每航次记录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应与海事管理机构的船舶进出港报告信息、海事监测平台或船讯网等船舶航行轨迹进行交叉核证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客运周转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6）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载客量

	数据单位
	人（p）

	数据来源
	按如下优先级获取数据：
1） 实际载客量：航行日志；
2） 额定客位：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

	监测点要求
	——

	监测仪表要求
	——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当选用数据来源1）时，由航行日志记录并妥善留存；
当选用数据来源2）时，由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记录并妥善留存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当选用数据来源1）时，符合《船舶进出港报告管理办法》的要求；
当选用数据来源2）时，符合《船舶检验监督管理规定》频次与记录要求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当选用数据来源1）时，应将航行日志信息进行现场检查的记录，并与客运售票系统等多种手段交叉核验载客信息；
当选用数据来源2）时，项目减排量申请人应对船舶检验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项目第艘船第航次的客运周转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数据单位
	吨（t）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第艘船在湖北省行政区范围内使用第种燃料的消耗量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采用以下方法之一：
[bookmark: _Hlk181864475]（1）能源消耗记录台账（2）燃料舱测量记录（3）流量计数据
仅记录湖北省行政区能源消耗

	监测点要求
	——

	监测仪表要求
	传感器、流量计、计量表计等可实现监测的仪器或仪表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按照JT/T 1340-2020《船舶能耗数据收集与报告技术要求》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航次记录，由船长签字确认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定期对计量装置校准维护。并与燃料供应单（BDN）交叉核对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的项目排放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数据单位
	兆瓦时（MWh）

	数据描述
	第年项目第艘船舶在湖北省行政区范围内的用电量

	数据来源
	由船载智能系统记录

	监测点要求
	由船舶装载

	监测仪表要求
	——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由船载智能系统记录连续计量，且记录每航次湖北省行政区范围内的用电量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要求
	与充电运营平台提供的用电结算凭证进行交叉核对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的项目排放量


[bookmark: _Toc181623770][bookmark: _Toc6852][bookmark: _Toc164769558][bookmark: _Toc326][bookmark: _Toc181885354][bookmark: _Toc19595][bookmark: _Toc178064054][bookmark: _Toc27903][bookmark: _Toc6755]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7）

	数据描述
	第年湖北省的电网输配电损失率

	数据单位
	百分百（%）

	数据来源
	历年《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中的数据

	数值
	采用《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公布的第年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网输配电损失率。在审定与核查机构通过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上传减排量核查报告时，尚未公布当年度数据的，采用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在估算减排量时，采用最新的可获得数据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的项目排放量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数据描述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第年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在审定与核查机构通过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上传减排量核查报告时，尚未公布当年度数据的，采用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的公式编号
	公式（8）

	数据描述
	第年第华中区域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生态环境部组织公布的第年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在审定与核查机构通过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上传减排量核查报告时，尚未公布当年度数据的，采用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数据

	数值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第年华中区域电网的组合边际排放因子


7.3 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81885355][bookmark: _Toc26851][bookmark: _Toc19157][bookmark: _Toc161867145][bookmark: _Toc10878][bookmark: _Toc16209]7.3.1 一般要求
项目业主应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监测参数和数据的质量：
a） 遵循项目设计阶段确定的数据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
b） 建立可信且透明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
c） 明确负责部门及其职责、具体工作要求、数据管理程序、工作时间节点等；
d） 指定专职人员负责航行里程、周转量、电量、燃料消耗量、流量（如有）、液位（如有）等数据的监测、收集、记录和交叉核对。
[bookmark: _Toc181885356][bookmark: _Toc26899]7.3.2 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要求
7.3.2.1 项目使用的电能计量装置在安装前应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按照JJG 596等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在电能计量装置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 或 CMA 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DL/T 1664等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每年对电能计量装置进行校准，并且出具报告。
7.3.2.2 项目使用的流量计等计量装置在安装前应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按照JJG 640、JJG 1030、JJG 1030等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在计量装置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每年对计量装置进行校准，并且出具报告。
[bookmark: _Hlk181864656]7.3.2.3 项目使用的计程仪等计量装置在安装前应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按照中国船级社N07等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在计量装置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每年对计量装置进行校准，并且出具报告。
[bookmark: _Hlk181864664][bookmark: _Hlk181864742]7.3.2.4 项目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GPS)、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定位装置在安装前应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按照中国船级社N09、N11等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在计量装置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每年对计量装置进行校准，并且出具报告。
[bookmark: _Hlk181864512]7.3.2.5 项目使用的燃料仓液位监测仪等计量装置在安装前应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现行有效的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在计量装置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和规程的要求每年对计量装置进行校准，并且出具报告。
7.3.2.6 已安装的计量装置出现以下情形时，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在30 天内对电能计量装置进行校准，必要时更换新电能计量装置，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a） 主表、备表的误差超出电能计量装置的准确度范围；
b） 零部件故障问题导致电能计量装置不能正常使用。
[bookmark: _Toc181885357][bookmark: _Toc4616]7.3.3 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7.3.3.1 对于收集到的监测数据，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妥善保管AIS监测数据、燃料供应单（BDN）、油舱测量记录、流量计数据，气体流量计数据、航海日志、航次报告、油类记录簿、电量结算凭证，以及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相关报告和维护记录。台账应明确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填报台账的相关责任人等信息。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存档，在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至少保存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7.3.3.2 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24327][bookmark: _Toc181885358]7.3.4 数据精度控制与校正要求
a） 电能计量装置、流量计、燃料仓液位监测仪出现未校准、延迟校准或者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时，应对该时间段内的电量、燃料消耗量数据采用如下措施进行保守性处理：
——及时校准，但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计量结果×（1+实际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未校准：计量结果×（1+准确度等级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延迟校准：延迟的时间段内按未校准情形处理。
b） 计程仪、定位装置出现未校准、延迟校准或者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时，应对该时间段内的航行里程数据采用如下措施进行保守性处理：
——及时校准，但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计量结果×（1−实际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未校准：计量结果×（1−准确度等级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延迟校准：延迟的时间段内按未校准情形处理。
[bookmark: _Toc210986292]8 项目核查要点及方法
[bookmark: _Toc3444][bookmark: _Toc181885360]8.1项目适用条件的核查要点
8.1.1 通过查阅船舶营运证书，确定项目是否为营运船舶。
[bookmark: _Hlk181809828]8.1.2 通过查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备案）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备案）文件、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等，以及现场走访查看项目设施，确定项目是否应用清洁能源相关技术。
[bookmark: _Hlk181809871]8.1.3通过查阅船舶修造、技改、修理等环节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备案）文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等，以及现场走访等形式评估项目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是否对可持续发展各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8.1.4通过查阅相关环境权益公示，确定项目未从其它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方法学和其它温室气体减排交易机制获得减排量签发，未从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中获取收益。
[bookmark: _Toc25285][bookmark: _Toc181885361]8.2  项目边界的核查要点
[bookmark: _Hlk181809902][bookmark: _Hlk181809891]通过查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记录、船舶进出港报告或航行日志等方式确定项目业主是否正确地描述了项目地理边界和核算边界。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注明项目的航段须包括航行起点、航行终点、航行时间，船舶维修、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等，非营运期间的活动不计入项目，非湖北省行政区内的活动不计入项目。
[bookmark: _Toc181885362][bookmark: _Toc15736]8.3  项目监测计划的核查要点
[bookmark: OLE_LINK8]通过查阅项目设计文件、减排量核算报告、船舶设计图、船舶进出港报告、电子海图（ECDIS或EC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AIS、航行日志、监测计量点位图、计量装置检定（校准）报告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现场走访查看电能计量装置、流量计等计量装置的安装位置、准确度、个数等，确定项目设计文件、监测计划描述的准确性，核实项目业主是否按照监测计划实施监测。
[bookmark: _Toc26395][bookmark: _Toc181885363]8.4  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见表21。
[bookmark: _Ref211446587]参数的核查要点及方法
	序号
	内容
	核查要点及方法

	1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参数取值是否与项目设计文件一致、准确。
涉及生物柴油的，一方面，查阅项目设计文件中生物柴油成分组成及相关证明文件，另一方面查阅生物柴油生产原料及生产工艺相关证明文件的生物质成分是否符合表A.1中的要求。

	2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参数取值是否与项目设计文件一致、准确

	3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参数取值是否与AIS船舶运行时间一致。

	4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参数取值是否与船舶类型的参数取值一致、准确。

	5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参数取值是否与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一致、准确。
应现场查看铭牌，额定功率是否与核算报告中的参数取值一致、准确。

	6 
	
	若为电子记录：
查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或计程仪等测距设备的航行距离数据；
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是否安装电子记录设备装置；
——数据是否连续计量并按期记录。
若为文书记录：
查阅航行日志所记录的航行距离数据；
查阅航行日志的签字情况；
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数据是否连续计量并按期记录。

	7 
	
	查阅船舶航行日志或船舶设计文件。

	8 
	
	查阅燃料消耗量数据，以及购买凭证；
查阅计量装置检定、校准记录；
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是否安装流量计等计量装置；
——流量计等计量装置的准确度；
——数据是否连续计量并按期记录。

	9 
	
	查阅充电购买凭证；
查阅计量装置验收与维护记录；
现场查看以下内容：
——数据是否连续计量并按期记录。

	10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湖北省的电网输配电损失率取值；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提交时，《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编》是否公布了第年湖北省的电网输配电损失率。如果公布，以第年湖北省的电网输配电损失率为准；如果未公布，采用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可获得的湖北省的电网输配电损失率。

	11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取值；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提交时，生态环境部是否组织公布了第年华中地区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如果公布，以第年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为准；如果未公布，以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所在区域电网的电量边际排放因子为准。

	12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取值；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提交时，生态环境部是否组织公布了第年华中地区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如果公布，以第年项目所在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为准；如果未公布，以第年之前最近年份的所在区域电网的容量边际排放因子为准。


[bookmark: _Toc210986293]9 方法学编制单位
[bookmark: _Hlk181200197][bookmark: _Hlk181716653]在本方法学编制工作中，中共湖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航运发展研究中心、长江水上交通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湖北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湖北长江船舶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船级社等单位做出积极贡献。


附录A. [bookmark: _Toc210986294]资料性附录
表A.1 [bookmark: _Ref179364371][bookmark: _Ref12655][bookmark: _Ref211448216][bookmark: _Hlk181457308]不同燃料的CO2排放因子
	燃料类型
	低位发热量*1
（GJ/t或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CO2排放因子
(tCO2/t)

	柴油
	ISO8217 DMX级-DMB级
	42 700
	0.8744
	3.206

	液化天然气
（LNG）
	51.498*4
	48 000
	0.7500
	2.750

	甲醇
	-
	19 900
	0.3750
	1.375

	乙醇
	-
	26 800-
	0.5217
	1.913

	氢
	-
	-
	
	0

	氨
	-
	-
	
	0

	生物柴油
	-
	-
	
	0*7(生物质成分)

	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186563233][bookmark: _Hlk186561661][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5]1.柴油、液化天然气、甲醇、乙醇：（1）MEPC.1/Circular.684号决议《船舶营运能效指标自愿应用导则（Guidelines For Voluntary Use Of The Ship Energy Efficiency Operational Indicator (EEOI)）》；（2）MEPC.332（76）号决议《2018年新船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计算方法导则（2018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ON OF THE ATTAINED 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EEDI) FOR NEW SHIPS）》；（3）国际海事组织第四次温室气体排放研究报告；（4）中国船级社《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计算与验证指南》；（5）《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氢、氨：燃烧过程中不产生CO2，因此在本方法学中氢、氨的CO2转换系数按照0计算。
3.生物柴油：其中由动植物油、餐饮垃圾油与醇通过酯交换或热化学工艺制成的再生性柴油燃料部分，CO2转换系数按照0计算，其余成分按照化石碳计算。




表A.2 [bookmark: _Ref211448275][bookmark: _Ref179364360][bookmark: _Ref186042781][bookmark: _Ref186335164]船舶实际使用功率的修正系数
	季节
[bookmark: _GoBack]航段
	季节1
	季节2
	季节3
	季节4

	编号
	航段
	方向
	11月-次年2月
	3月-5月
	6月-8月
	9月-10月

	1
	涪陵-三峡坝前
	上水
	0.15
	0.15
	0.15
	0.15

	
	
	下水
	0.15
	0.15
	0.15
	0.15

	2
	三峡坝前-宜昌
	上水
	0.30
	0.45
	0.86
	0.45

	
	
	下水
	0.15
	0.15
	0.15
	0.15

	3
	宜昌-荆州
	上水
	0.30
	0.30
	0.35
	0.30

	
	
	下水
	0.15
	0.15
	0.15
	0.15

	4
	荆州-南京
	上水
	0.20
	0.30
	0.35
	0.30

	
	
	下水
	0.15
	0.15
	0.15
	0.15


表A.3 [bookmark: _Ref211448281]纯电动船舶辅机额定功率计算公式（单位：kW）
	船舶类型
	长江水系山区河段、水库库区、水库变动回水区、两坝间河段
	长江水系平原河流河段

	散杂货船（干货船、杂货船、散货船）、多用途船
	
	)

	液货船
	)
	

	集装箱船
	)
	)

	客船
	


资料来源：根据海事管理机构建船舶数据库船舶静态数据统计分析。
附录B. [bookmark: _Toc210986295][bookmark: _Toc8543]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模板
[bookmark: _Toc28560]湖北省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报主体基本信息

	1.1申报主体船舶所有人类型
	自然人   法人  

	1.2 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名称
	

	1.3法定代表人（法人主体申请填写）
	

	1.3 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1.4 联系人及职务
	

	1.5 联系电话及邮箱
	

	1.6 联系地址
	

	2.项目基本信息

	2.1 碳普惠项目名称
	格式：XX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碳普惠项目

	2.2 是否为打捆申报
	是，共有     艘；
否

	2.3 船舶基本信息
	若为打捆申报需逐一列举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报告说明及要求

	船名
	

	船舶识别号
	依照我国相关法规取得的用永久识别船舶的唯一编码

	船籍港（地区）
	船舶在报告期内所持有的船籍

	登记日期
	在船籍港登记的日期（新制造船舶）
完成改造的日期（替代燃料改造船舶）

	船舶种类
	客船   货船：需要明确种类是散杂货船、多用途船、液货船、集装箱船、其他货运船舶（客货船、滚装货船、其他货船）

	使用的能源类型
	如为混合动力，请用顿号隔开

	总吨(GT)
	应以船舶吨位证书报告

	净吨(NT)
	应以船舶吨位证书报告

	总载重吨(DWT)
	如适用,指在密度为1025kg/m’的水中,船舶夏季装载吃水和空载吃水排水量的差值,单位为吨(t) 

	集装箱箱位量
	如适用,指船舶可装载集装箱的额定数量,单位为 TEU 

	额定载客量
	如适用,指客船(包括客滚船)可载运乘客的额定数量,单位为人




	2.4 选用方法学名称及版本号
	

	2.5 项目计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若为打捆申报需逐一列举计入期）

	2.6 减排量历史登记情况
	是否首次申请减排量登记：是	否
第一次核算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核算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次核算周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3.项目核算边界

	3.1 项目核算边界
		船名
	船舶所有人
	船舶运营方
	运营航段

	
	
	
	

	
	
	
	

	
	
	
	

	
	
	
	

	
	
	
	


（注：若内容太多，可另附文件提交）

	4.项目监测数据和参数

	4.1 监测设备
		项目设备归属船舶名称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安装位置
	监测频次
	校验频次

	船舶1
	
	
	
	
	

	船舶2
	
	
	
	
	

	…
	
	
	
	
	




	4.2 监测数据
	表4.2.1 燃料消耗数据
	燃料消耗量（t）
	2020
	2021
	2022
	……

	船舶1
	种类1
	数量
	收集方法
	
	
	
	
	
	
	

	
	种类2
	数量
	收集方法
	
	
	
	
	
	
	

	
	...
	...
	...
	
	
	
	
	
	
	

	船舶2
	种类1
	数量
	收集方法
	
	
	
	
	
	
	

	
	种类2
	数量
	收集方法
	
	
	
	
	
	
	

	
	...
	...
	...
	
	
	
	
	
	
	

	...
	
	
	
	
	
	
	
	
	
	


表4.2.2 电量消耗数据
	消耗电量（kWh）
	2020
	2021
	2022
	……

	船舶1
	
	
	
	

	船舶2
	
	
	
	

	…
	
	
	
	


表4.2.3 航行距离数据（仅方法二使用）
	航行距离（km）
	2020
	2021
	2022
	……

	船舶1
	
	
	
	

	船舶2
	
	
	
	

	…
	
	
	
	


表4.2.4 客货量数据（仅方法二使用）
	客货量（吨/人）
	2020
	2021
	2022
	……

	船舶1
	
	
	
	

	船舶2
	
	
	
	

	…
	
	
	
	




	5.减排量计算结果

	5.1 碳普惠减排量
	
	年份
	2020
	2021
	2022
	……

	减排量（tCO2）
	
	
	
	

	合计
	


 

	6.核算结论

	经项目申请方核算，    （项目名称）     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产生的碳普惠减排量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

	                                        项目申请主体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C. [bookmark: _Toc1748][bookmark: _Toc3766][bookmark: _Toc210986296]  碳普惠减排量核查报告模板
报告编号：
（编号规则：城市-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缩写-被核查项目名称缩写-报告签发年份-报告版本）








***项目
碳普惠减排量核查报告
（核算周期：*年*月*日-*年*月*日）










核查技术服务机构名称（盖章）：***
核查报告签发日期：*年*月*日

	1、核查项目基本信息
	船名：

	
	船检登记号：

	
	船舶所有人：

	
	船舶类型：客船   货船   其他        

	
	所属领域：交通运输

	2、项目申请主体基本信息
	船舶所有人类型：自然人   法人  

	
	自然人姓名或法人名称：

	
	自然人住址或法人注册地址：

	
	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如为法人主体申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3、适用的方法学及版本号
	

	4、核查结论
	（示例）
1. 核算报告及数据质量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公司提交的核算报告（版本号：***）中的项目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核算方法、生产数据、排放因子以及减排量，符合《湖北省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碳普惠方法学》的相关要求和数据质量控制的规定。

2. 减排量确认：
***船舶在本次核算周期内，按照《湖北省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项目碳普惠方法学》核算的温室气体减排总量的声明如下：
	年份
	2020
	2021
	2022
	……

	减排量（tCO2）
	
	
	
	

	合计
	
	



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核查组长
	
	签名及日期
	

	核查组成员
	

	技术复核人
	
	签名及日期
	

	批准人
	
	签名及日期
	


[bookmark: _Toc1766082659][bookmark: _Toc9344]
附件C.1：核查结果数据表

***项目核查结果数据表（*年*月-*年*月）
***项目核查结果数据表（*年*月-*年*月）
	申请方基本信息

	数据项
	核查报告
	是否一致
	变化幅度
	差异原因

	…
	
	
	
	

	…
	
	
	
	

	项目基本信息

	数据项
	核查报告
	是否一致
	变化幅度
	差异原因

	船舶1
	…
	
	
	
	

	
	…
	
	
	
	

	船舶2
	…
	
	
	
	

	
	…
	
	
	
	

	…
	…
	
	
	
	

	减排量汇总表

	项目
	参数
	核查报告
	是否一致
	变化幅度
	差异原因

	船舶1
	…
	
	
	
	

	
	…
	
	
	
	

	船舶2
	…
	
	
	
	

	
	…
	
	
	
	

	…
	…
	
	
	
	





[bookmark: _Toc6207]附件C.2：不符合清单
***项目核查不符合清单
	序号
	类别
	不符合项描述
	涉及的参数
	项目申请方原因分析
	项目申请方的回应
	核查结论

	1
	
	
	
	
	
	

	…
	
	
	
	
	
	

	…
	
	
	
	
	
	


注1：类别包括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核算数据、数据质量和文件存档、现场核查发现的其他问题、其他内容。
注2：核查结论包括：已整改符合要求、已整改不符合要求、未整改。


[bookmark: _Toc9560][bookmark: _Toc1380535009]附件C.3：支持性文件清单
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申请主体基本情况

	1 
	减排量委托开发协议或其他明确减排量收益分配相关协议

	2 
	项目基本信息、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公示并满足公示期的证明文件

	3 
	法人需要申报主体经营执照；自然人需要身份证

	
	项目基本情况

	4 
	设计文件或船舶建造（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备案）文件

	5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及其批复（备案）文件

	6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7 
	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内河船舶检验报告、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国内航行船舶入级证书、船舶营运证书、船舶航行证书或适航证书、船舶进出港报告或航行日志等证明文件

	
	与减排量相关的文件清单

	8 
	数据监测计划

	9 
	按照JT/T 1340-2020《船舶能耗数据收集与报告技术要求》附录A要求填报的船舶能耗及相关数据报告。

	10 
	船舶航行计划或航海日志

	11 
	海事机构对到港船舶的抽查记录及证明

	12 
	燃料供应单（BDN）及台账

	13 
	船舶充电凭证及台账（电船）

	14 
	船舶燃料流量计或者燃料仓液位监测仪记录的连续计量数据，以及连续计量、按期记录的凭证（如有）

	15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记录，以及连续计量、按期记录的凭证（方法一）。

	16 
	电能计量装置、流量计、计程仪、全球定位系统(GPS)、船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燃料仓液位监测仪等所有计量设备的检定及校准记录，以及其具备CNAS或CMA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出具的检验校准报告。


附录D. [bookmark: _Toc210986297]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模板
湖北省内河船舶应用清洁能源碳普惠减排量登记申请表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请方基本信息

	1.1 申请主体
	申报主体姓名或法人名称：	
法人代表（如为法人主体申请）：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申报主体类型：自然人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专业合作社 
其他	

	1.2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1.3 碳普惠登记账户信息
	账户名： 	
编号： 	       

	2.申请备案减排量基本信息

	2.1 项目名称
	船舶名称（若为多条船舶打包申请则逐一列出船舶名称）：           

	2.2 项目领域
	项目领域：交通运输     其他        

	2.3 项目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如为捆绑申请减排量，请填写各条船舶在船籍港的登记时间）

	2.4选用的方法学及版本号
	

	2.5 本次申请签发减排量的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6 申请签发的减排量
	减排量：	     tCO2e
（注：项目信息及减排量计算，详见碳普惠减排量核证报告）

	2.7 第三方审定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2.8 减排量历史签发情况
	是否首次申请减排量备案：是	否
（若非首次申请，应注明计入期内减排量历史签发情况及具体核算周期）
首次登记减排量：	     tCO2e
核算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登记减排量：	     tCO2e
核算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3.申请人申明

	
本人申明：本人（公司）承诺对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本人（公司）确认，在上述申请时段内所产生的减排量真实有效。未在其它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方法学和其它温室气体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且未参与清洁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等其他环境权益主张，同时已充分了解并同意在今后碳排放核算过程中避免重复计算等问题。
若有虚报假报及重复申请签发，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
单位盖章（若为法人申请）：
日期：  年 月 日




附录E. [bookmark: _Toc1269269097][bookmark: _Toc210986298]碳普惠减排量登记申请材料清单
申请碳普惠减排量登记时，项目申报者须向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碳普惠减排量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2. 《碳普惠减排量核算报告》原件1份；
3. 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的《碳普惠减碳量核查报告》原件1份；
4. 自然人申请需身份证复印件2份；法人申请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各2份；
5. 设计文件或船舶建造（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批复（备案）文件（如有）
6.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批复（备案）文件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如有）
7. 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内河船舶检验报告、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国内航行船舶入级证书、船舶营运证书、船舶航行证书或适航证书、船舶进出港报告或航行日志等证明文件复印件2份；
8. 项目减排量证明文件复印件2份；
9. 减排量委托开发协议或其他明确减排量收益分配相关协议复印件2份（如适用）；
10. 项目信息、利益分配等关键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进行公示的证明材料复印件2份（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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